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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工智能 智能体能力分级与评测方法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标准编制背景

随着人工智能赋能行业应用落地深化，单纯聚焦基础认知的

大模型已难以满足自主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，智能体应运而生。

区别于大模型评测，智能体评测需依托真实业务场景，核心验证

其能否精准达成业务目标、合规完成任务流程。为提供一套智能

体能力等级评测基准框架，统一行业评测维度和评测流程，2026

年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下达的年度计划，《人工智能 智能体

能力分级与评测方法》正式立项。由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提

出并归口，由上海库帕思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并联合上海脉博深处

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华东电信研究院、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（上

海）有限公司、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等单位共同起草。

二、 编制过程

本标准的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：

（一）标准起草和立项申请阶段

牵头起草单位组建由科研机构、骨干企业及标准化技术组织构

成的起草工作组，开展资料收集与产业调研，梳理智能体领域国内

外标准，如国标、团标、国际标准，以及核心学术研究成果，摸排

产业应用实践案例与实际需求，确定了标准内容框架和标准的核心

技术要素，并依据GB/T 1.1—2020起草规范编写标准草案。

项目组完成建议书和标准草案等立项材料的编写，并根据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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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要求完成立项答辩并正式立项，并由协会

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征求意见阶段

组建标准工作组，并基于立项答辩中专家提出的意见或建议，

表准工作组召开了多轮内部讨论会，并以专家学者、业务骨干座

谈会以及企业调研等形式进行深入调研和讨论，对标准文本进行

修改完善，形成《人工智能 智能体能力分级与评测方法》（征求

意见稿）及编制说明。

三、 编制原则

本标准编制符合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规范性原则

本文件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；并符合

GB/T 1.1-2020 的起草要求。

（二）前瞻性原则

标准编制立足智能体产业当前发展实际，兼顾技术与应用的未

来演进趋势，预判行业发展方向与潜在需求。衔接国际相关标准与

前沿技术成果，在能力分级、评测方法等核心内容上预留拓展空间，

避免标准滞后于产业发展，确保标准具备长期指导价值与适用性。

（三）科学性原则

评测体系设置严格遵循客观规律，围绕智能体能力分级与评测

核心，构建逻辑清晰、层次分明的体系框架。能力分级维度、评测

指标、实施流程等均基于实际产业调研、实证分析与学术研究，确

保体系科学合理、可验证、可追溯。



3

（四）适用性原则

标准编制聚焦各行业智能体实际业务需求，立足产业应用痛

点，避免脱离实际的抽象化设定。核心内容贴合智能体业务应用

场景，评测方法、分级要求具备较强可操作性，可适配不同领域、

不同类型智能体的评测需求，服务于产业实践。

四、 主要内容

（一）范围

本文件给出了智能体能力评测等级模型和评测方法。

本文件适用于智能体的需求方、开发方以及第三方评测机构等

相关组织开展智能体业务能力水平测试评估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ISO/IEC 22989:2022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概念和

术语（Information technology —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— Artificial

intelligence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）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智能体 agent,能够感知和响应所处环境并能执行操作以完成

目标的自动化实体。[来源：IS0/IEC 22989:2022，3.1.1，有修改]。

注:本文件涉及的智能体仅指运行在设备上的软件实体。

（四）基本原则

包括价值导向原则、聚焦业务原则、客观公正原则和独立可

控原则。

（五）智能体能力等级模型

1．能力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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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体能力等级（简称“能力等级”）规定了智能体对于专

业业务的支撑度水平，能力等级分为四个等级，自低向高分别为

L1级基础级（L1）、辅助级（L2）、自主级（L3）、协同级

（L4）。具体如下：

基础级（L1）：智能体需经人类唤醒启动，仅能被动响应外

部指令，需严格遵循人类下达的单次指令或预设工作流逐步推进

任务，全程需人类管控流程，无任何自主决策与处置权限，是最

基础的执行单元。

辅助级（L2）：智能体可在预设场景自动感知，理解特定场

景内的常规指令与简单非结构化需求，在既定流程和工具范围内

自主完成任务，无需人类逐步骤指导，但无法脱离预设流程，仅

能为人类提供流程化辅助支撑，场景变化时需人类重新配置。

自主级（L3）：智能体可主动感知全域信息，精准理解模糊

化、高难度甚至创新性需求，可自主完成任务拆解、路径规划与

落地执行，独立交付结果，实现从需求到结果的全流程自主闭环。

协同级（L4）：智能体具备跨场景、跨主体的协同感知能力，

能理解系统性、全局性需求，可自主确定任务目标、整合全域资

源、联动多智能体或人类协同完成工作，同时具备自我迭代进化

能力，可通过复盘反思主动纠错迭代，持续优化知识经验与记忆

体系。

2.能力维度

智能体的能力维度由能力域和能力子域构成，如下图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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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能力等级要求

列出了各个能力等级对应的能力子域的要求。

（六）评测方法

1．评测流程

智能体能力等级的核心评测流程包括：评测集构建、评测执

行、结果判定、结果呈现。

2．评测集构建

给出了评测集构建的原则：

a）评测数据应与能力要求对应，每条评测数据的设置需明确

是为验证哪个具体能力要求，应确保评测集设置覆盖需要评测的

能力等级的所有能力要求。

b）每道评测数据应包含输入信息（即考试题目）、标准参考

答案、分值区间三个核心要素：

c）评测集应基于具体业务场景设计，紧贴实际业务需求，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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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脱离业务的抽象化设计，确保评测结果真实反映智能体在实际

业务中的能力表现。

d）评测数据的数量应满足评测全面性要求，每条能力要求的

评测数据数量宜不少于10条，应根据要求的重要性、业务覆盖需

求确定评测集中评测数据的数量分配，核心能力要求可适当增加

试题数量，避免因试题不足导致评测偏差，保障评测结果的客观

性与可信度。

给出了评测集构建方法：

根据评测场景差异，评测场景分为已明确目标等级和未明确

目标等级两类，需根据评测场景分类进行智能体能力等级的评测

集构建。

3．评测执行

以评测集中的每一条评测数据的输入信息作为输入，运行被

测智能体，输出过程日志和运行结果并记录。并通过自动化工具

或人工方式，进行评分。

评测工作应明确组织主体与责任分工，可采用独立评测、联

合评测或委托第三方评测等方式实施。

a）实施评测的单位及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与能力，严格遵守

评测规则，保障评测工作的客观性、公正性与规范性。

b）评审人员需具备丰富的业务经验与专业知识，负责关键维

度的复核、权威知识标注与差异项仲裁，保障评测深度。

4．结果判定

评测结果表达包括通过和不通过两种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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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通过，表示智能体达到当前评测的能力等级；

b) 不通过，表示智能体未达到当前评测的能力等级。

根据评分进行等级判定。

5．结果呈现

评测结果宜通过结构化的评测报告呈现，评测报告宜包括如

下内容：评测结果、评测方案、评测过程记录、结果分析、优化

建议等。

五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

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六、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

推荐性。

七、 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

本标准发布后将尽快组织宣贯，加大贯彻实施力度。第一，在

适用主体中推广应用该标准，形成经验；第二，根据试点经验，复

制推广试点经验和标准适用主体范围扩大；第三，广泛收集意见和

建议，及时归纳和总结，并不断完善标准，必要时提出标准修订。

八、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《人工智能 智能体能力分级与评测方法》标准编制组

2026年2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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